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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69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伟创电气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86 

 

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

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达到 1%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

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控

股股东淮安市伟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淮安伟创）持有公司股份

125,00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211,375,274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

693,197 股后的 59.33%）；苏州金昊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金昊

诚）持有公司股份 5,00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211,375,274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

账户中的股份 693,197 股后的 2.37%）；苏州金致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金致诚）持有公司股份 5,00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211,375,274 股剔除公

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693,197 股后的 2.37%）。金昊诚、金致诚同为公司实际

控制人胡智勇先生控制，为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。 

本次减持计划，实际控制人胡智勇先生出具了《关于不参与本次控股股东及

其一致行动人减持事项的承诺函》，根据其出具的承诺，本次减持胡智勇先生未

参与减持公司股份。 

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，且已于 2023 年 12 月

29 日起上市流通。 

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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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9 月 14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

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72），除实际控制人以外淮安伟创及其一致

行动人金昊诚、金致诚的其他部分出资人计划拟通过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两种方

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6,320,461 股，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扣除回购专用

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列合计不超过 3.00%，其中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

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1.00%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2.00%。截

止目前，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影响公司

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128,693,180 股，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60.88%。 

 

近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淮安伟创及一致行动人金昊诚、金致诚出具的《关

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权益变动情况的告知函》，在减持期间内，公司控股

股东淮安伟创及一致行动人金昊诚、金致诚通过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累计减持

6,306,820 股股份，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.98%，现将相关减持及权益变动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 

当前持股股份

来源 

淮安市伟创电气科技有

限公司、苏州金昊诚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苏州金致诚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5%以上第一大股东 135,000,000 64.08% 
IPO 前取得：

135,000,000 股  

注：持股比例按照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211,375,274 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

份 693,197 股后计算，下表同。 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 

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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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组  

 

淮安市伟创电气

科技有限公司、苏

州金昊诚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苏州金致诚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135,000,000 64.08% 

实控人胡智勇先生担任淮

安伟创法定代表人，持有淮

安伟创 49.532%的股权；同

时担任金昊诚及金致诚的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分别持有

金昊诚 15.86%及金致诚

13.55%的出资份额。 

合计 135,000,000 64.08%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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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（一）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

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

减持价格区间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总金额

（元） 
减持完成情况 

当前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当前持股

比例 

淮 安 市 伟

创 电 气 科

技 有 限 公

司、苏州金

昊 诚 投 资

合 伙 企 业

（ 有 限 合

伙）、苏州

金 致 诚 投

资 合 伙 企

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6,306,820 2.98% 
2024/11/1～

2024/11/8 

集中竞价

交易、大宗

交易 

29.00－35.07 194,761,178.92 已完成 128,693,180 60.88% 

注：本表中变动比例系按照公司当前总股本 211,375,274 股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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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√是 □否  

 

（三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（四）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 □未达到  

√已达到  

 

（五）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□是 √否  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

基本信息 

股东 1 

名称：淮安市伟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施河镇临河路 1

号孵化中心 3 楼 109 室 

股东 2 

名称：苏州金昊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地：苏州市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郭巷街

道淞葭路 1000 号 3 楼 

股东 3 

名称：苏州金致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地：苏州市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郭巷街

道淞葭路 1000 号 3 楼 

权益变动时间 2024/11/5～2024/11/8 

权益变动

明细表 

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
股份

种类 

变动股数

（股） 

变动比例

（%） 

淮安伟创、金

昊诚、金致诚 

集中竞价减持 
2024/11/5～

2024/11/6 人民

币普

通股 

421,107 0.20% 

集中竞价、大

宗交易减持 
2024/11/7 2,681,666 1.27% 

集中竞价减持 2024/11/8 634,048 0.30% 

合计 3,736,821 1.77% 

注1：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

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注2：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。 

注3：本表中变动比例系按照公司当前总股本211,375,274股计算。上表中数据以四舍五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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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保留两位小数。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
淮安伟创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3,330,000 58.35% 120,800,000 57.15% 

金昊诚 无限售条件股份 4,622,192 2.19% 4,161,340 1.97% 

金致诚 无限售条件股份 4,477,809 2.12% 3,731,840 1.77% 

合计 132,430,001 62.65% 128,693,180 60.88% 

注1：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

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注2：本表中占总股本比例系按照公司当前总股本211,375,274股计算，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

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。 

四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

司治理结构、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。 

3、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1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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